
关于津贴补贴发放的自查报告

区财政局：

按照《关于开展津贴补贴发放情况检查的通知》（威环财行

﹝2019﹞29 号）要求，我单位进行了全面自查。现将情况报告

如下：

一、领导高度重视，专门成立了津贴补贴发放专项资金自查

工作领导小组，由主任任组长，副主任任副组长，各科室全体人

员为成员组成，明确责任分工。

二、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各项规

定，不断规范财务管理秩序。

经自查，我单位自 2015 年成立以来，严格按照相关政策规

定，未自行新设立津贴、补贴、奖励项目；未自行提高其他津贴

补贴标准；未扩大津贴补贴发放范围合自行扩大有关经费开支范

围和提高开支标准发放津贴、补贴、奖金和福利以及有价证券和

实物的情况发生，且我单位无“小金库”、非税收入及利用“小

金库”和非税收入发放津贴补贴情况。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单位将进一步加强对培训支出专项资金

的使用管理，完善培训支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堵塞制度漏

洞，从源头上防止违规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。

特此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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